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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达信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 年

发生金额 

2023年与关联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智慧公交产品、系统集 

成服务、运维服务、软 

件开发及技术服务等 

400,000,000 272,961,814.58 预计 2024 年公司业务

规模将有所增加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房屋租赁 5,800,000 4,526,159.75   

合计 - 405,800,000 277,487,974.33 - 

 

 

（二） 基本情况 

1、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企业 

（1）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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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11,492.2728 万元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 

主营业务：汽车客运；客车修理；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含出租房屋）；机动车 

检测；以下项目仅限分公司经营：汽车大修、总成大修、汽车小修、维保（保养）、汽 

车专项修理；零售成品油、天然气；变电站及电车线网配件加工；危险货物运输；变电 

站及电车线网的安装、维修；热力供应；技术咨询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最终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 

方。 

（2）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公交集团 

城市副中心客运有限公司、北京公交集团亦庄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北汽出租汽车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 

2、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关联方 

（1）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阜石路 165号院 1号楼 1001室 

注册资本：66,581.4309 万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电信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数据处理；软件 

服务；智慧城市、智能交通项目咨询、规划、设计；交通智能化工程及产品研发；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交通智能化设备、工业自动化控制设备、自行开发的产品、 

通讯设备；承接工业控制与自动化系统工程、计算机通讯工程、智能楼宇及数据中心计 

算机系统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的设计、维护；产品设计；生产存储设备（限在外埠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公告编号：2024-019 

关联关系：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为公司关 

联方。 

（2）其他关联方：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委派至公司的董事、监事直 

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北京华录 

高诚科技有限公司、成都金易数据湖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 

3、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 15号 

注册资本：100,000.0000 万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新能源车整车制造；汽车用发动机制造；电车制造；汽柴油车整车制造； 

改装汽车制造；产品设计；销售汽车、汽车配件、计算机软件；汽车及新能源汽车、汽 

车零部件、客车底盘、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软件开发；市场营销；企业策划、设计（不含 

中介服务）；仓储服务；汽车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互联网信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道路货物运输；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董事赵东烈曾任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 

事，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赵东烈已于 2023年 5月 26日辞

任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董事，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信息披露规则》第六十八条规定，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仍为公司关联方。 

4、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黄浦路 717号中国华录大厦 

注册资本：183,600.828591 万元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视听、通讯设备、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开发应用、技术咨 

询、销售、技术服务；系统工程的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项目投资及 管理；文 

化信息咨询；经营广告业务；物业管理；房屋出租；机械电子产品开发、 生产、销售；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信息系统集成和物联网技术服务；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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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信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为间接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为公司关 

联方。 

（5）准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 32号院 3 号楼 7层 706室 

注册资本：28052.500000 万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无实际控制人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技术服务；教育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

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

收益”；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准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法人，为公司关联方。 

(6)准点公共交通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金府路 32号院 3 号楼 7层 706室 

注册资本：3632.792000 万人民币 

实际控制人：准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研究公共交通发展规划；技术检测；汽车技术开发；汽车技术咨询；产

品设计；汽车装饰；销售汽车、汽车用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家用

电器；计算机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维修家

用电器（限符合家用电子电器维修业务服务经营规范）。（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的监事季朗超在准点公共交通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为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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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4年 3月 27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 

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2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表决情况：关

联委员孙宏飞回避表决。  

2024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李炜、张开钧、张世强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张维石、张俊 

涛、姚宏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2024年 3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因非关联监事人数

未过半，将《关于预计 202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有关的关联性交易，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遵循公 

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股东 

合法利益或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价格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 

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4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 

署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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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正常所需，是合 

理、必要的。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智达信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智达信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智达信科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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